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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春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落实投资者关系管理相关规定的安排、股利分配决策程序、股东投票

机制建立情况 

 

山东春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8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

等有关规定，现将落实投资者关系管理相关规定的安排、股利分配决策程序、股

东投票机制建立情况说明如下： 

 

一、落实投资者关系管理相关规定的安排 

（一）公司建立了健全的内部信息披露制度和流程 

为规范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依据《公

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于 2025年 5月 23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5

年 6 月 10 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市后适用的《公司

章程（草案）》《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董事会秘书工作细

则》等相关制度。该等制度明确了信息披露的一般规定、信息披露的原则、内幕

信息的范围、信息披露事务的管理和责任、信息披露工作的开展等事项，有助于

进一步规范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信息披露行为，确保信息披露的公平性，

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负责信息披露部门、主要负责人和联系电话 

公司为有效运行信息披露制度，与投资者进行有效沟通。董事会秘书为公司

投资者关系管理事务的负责人，负责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日常事务。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部门：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 

公司信息披露负责人：孔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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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39-7958706 

传真：0539-7958706 

电子邮箱：ir@cgte.cn 

公司网站：http://www.cgte.cn 

此外，公司将积极拓宽与投资者沟通的渠道，使投资者充分了解公司重大事

项最新进展和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公开、公正，充分尊

重和维护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实现股东、员工、社会等各方面利益的平衡，

共同推动公司持续健康的发展。 

（三）未来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规划 

公司未来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草案）》《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将通过与投资者进行充分的沟通，在提高运作透明度的同时，提升公司

治理水平。在投资者关系建设过程中，公司将以强化投资者关系为主线，以树立

公司资本市场良好形象为目标，探索多渠道、多样化的投资者沟通模式，保持与

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持续沟通交流，努力拓展与投资者沟通的渠道和方

式，积极听取投资者的意见与建议，并在交流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查找不足，

持续推动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完善和规范。 

二、股东投票机制建立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股东会议事规则》等制度，公司建立了累积投票

制度、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股东会网络投票、征集投票权等股东投票机制，保

障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事项的权利。 

 

（一）累积投票制度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股东会议事规则》等规定，股东会选举两名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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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董事（含独立董事）时，实行累积投票制。采用累积投票时，每一股东持有的

表决票数等于所持股份数额乘以应选董事人数。股东可以将其总票数集中投给一

个或者分别投给几个董事候选人。每一董事候选人应单独计票。 

实行累积投票选举公司董事的具体程序与要求如下： 

（1）公司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应分开选举，分开投票； 

（2）股东会选举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时，投票股东必须在一张选票上注

明所选举的所有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并在其选举的每名独立董事、非独立董

事后标注其使用的表决票数； 

（3）如果选票上该股东使用的表决票总数超过了其所合法拥有的表决票数，

则该选票无效，反之为有效选票； 

（4）表决完毕后，由监票人清点票数，并公布每个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

所得票数； 

（5）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以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其是否当选，

但每位当选人的最低得票数必须超过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股份总数的半数。如当选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不足股东会拟选独立董事、非独

立董事人数，应就缺额对所有不够票数的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再次

投票，仍不够者，由公司下次股东会补选。如两位以上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得票相同，但由于拟选名额的限制只能有部分人士可当选的，对该等得票

相同的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需单独进行再次投票选举。但当选独立董事、

非独立董事所得的票数必须达到出席该次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以未累积的股

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以上。 

（二）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制度 

公司已建立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机制。根据《公司章程（草案）》《股东会议

事规则》，股东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

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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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投票相关制度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股东会议事规则》，股东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征集投票权相关制度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和《股东会议事规则》，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

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

东投票权。除法定条件外，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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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春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落实投资者关系管理相关规

定的安排、股利分配决策程序、股东投票机制建立情况》之签章页） 

 

 

 

 

 

 

山东春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